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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中债 0-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 年 0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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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中债 0-3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中债 0-3 年政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217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相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佳蕾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叶朝明、王中兴

注：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叶朝明

任职日期 2025 年 02 月 27 日

证券从业年限 17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2 年

过往从业经历

叶朝明先生，国籍中国，工商管理硕士，17 年

证券从业经验。曾任职于招商银行总行，从事

本外币资金管理相关工作；2014 年 1 月加盟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货币基金管理工

作，现担任董事总经理（MD）/现金投资部总经

理/基金经理。2014 年 02 月担任鹏华增值宝货

币基金经理，2015 年 01 月担任鹏华安盈宝货币

基金经理，2015 年 07 月担任鹏华添利宝货币基

金经理，2016 年 01 月担任鹏华添利基金经理，

2017 年 05 月至 2021 年 08 月担任鹏华聚财通货

币基金经理，2017 年 06 月至 2021 年 08 月担任

鹏华盈余宝货币基金经理，2017 年 06 月担任鹏

华金元宝货币基金经理，2018 年 08 月至 2021

年 08 月担任鹏华弘泰混合基金经理，2018 年

09 月至 2021 年 08 月担任鹏华兴鑫宝货币基金

经理，2018 年 09 月至 2021 年 08 月担任鹏华货

币基金经理，2018 年 11 月至 2021 年 08 月担任

鹏华弘泽混合基金经理，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0 月担任鹏华弘康混合基金经理，2019 年

08 月担任鹏华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基金经

理，2019 年 10 月担任鹏华稳利短债基金经理，

2020 年 06 月至 2021 年 08 月担任鹏华 3个月中

短债基金经理，2021 年 07 月至 2024 年 10 月担

任鹏华稳泰 30 天滚动持有债券基金经理，2021

年 12 月担任鹏华稳瑞中短债基金经理，2021 年

12 月担任鹏华中证同业存单 AAA 指数 7天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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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基金经理，2021 年 12 月担任鹏华稳华 90 天

滚动持有债券基金经理，2022 年 01 月担任鹏华

0-5 年利率发起式债券基金经理，2022 年 01 月

担任鹏华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基金经

理，2022 年 01 月担任鹏华中债 3-5 年国开行债

券指数基金经理，2022 年 01 月担任 0-4 地债基

金经理，2022 年 01 月担任 5 年地债基金经理，

2022 年 12 月担任鹏华弘安混合基金经理，2023

年 03 月担任鹏华稳福中短债债券基金经理，

2023 年 05 月担任鹏华盈余宝货币基金经理，叶

朝明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569

鹏华增值

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14 年

02 月 28

日

000905

鹏华安盈

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15 年

01 月 27

日

001666

鹏华添利

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15 年

07 月 21

日

002318

鹏华添利

交易型货

币市场基

金

2016 年

01 月 29

日

000548

鹏华聚财

通货币市

场基金

2017 年

05 月 18

日

2021 年

08 月 28

日

004684

鹏华盈余

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17 年

06 月 08

日

2021 年

08 月 28

日

004776

鹏华金元

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17 年

06 月 16

日

206001

鹏华弘泰

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2018 年

08 月 29

日

2021 年

08 月 28

日

004896

鹏华兴鑫

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18 年

09 月 20

日

2021 年

08 月 28

日

160606

鹏华货币

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

2018 年

09 月 20

日

2021 年

08 月 28

日

001172

鹏华弘泽

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

2018 年

11 月 24

日

2021 年

0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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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

金

003411

鹏华弘康

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21 年

10 月 27

日

007858

鹏华浮动

净值型发

起式货币

市场基金

2019 年

08 月 29

日

007515

鹏华稳利

短债债券

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9 年

10 月 30

日

006434

鹏华中短

债 3 个月

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

金

2020 年

06 月 05

日

2021 年

08 月 28

日

012648

鹏华稳泰

30 天滚动

持有债券

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1 年

07 月 09

日

2024 年

10 月 30

日

014446

鹏华稳瑞

中短债债

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1 年

12 月 27

日

014437

鹏华中证

同业存单

AAA 指数

7天持有

期证券投

资基金

2021 年

12 月 31

日

013536

鹏华稳华

90 天滚动

持有债券

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1 年

12 月 31

日

008040

鹏华 0-5

年利率债

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022 年

01 月 28

日

009702

鹏华中债

1-3 年农

发行债券

2022 年

0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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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008956

鹏华中债

3-5 年国

开行债券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22 年

01 月 28

日

159816

鹏华中证

0-4 年期

地方政府

债交易型

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2 年

01 月 28

日

159972

鹏华中证

5年期地

方政府债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2022 年

01 月 28

日

002018

鹏华弘安

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2022 年

12 月 17

日

015530

鹏华稳福

中短债债

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3 年

03 月 18

日

004684

鹏华盈余

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23 年

05 月 13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中兴

任职日期 2025 年 02 月 27 日

证券从业年限 7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年

过往从业经历 王中兴先生，国籍中国，管理学博士，7年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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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经验。2018 年 6 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固定收益研究部债券研究员、高级

债券研究员，现金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资深债

券研究员。现担任现金投资部基金经理。2023

年 11 月担任鹏华中债-0-3 年 AA＋优选信用债

指数基金经理，2023 年 11 月担任鹏华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经理，2023 年 11 月担任

鹏华 3 个月中短债基金经理，王中兴具备基金

从业资格。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

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9742

鹏华中

债-0-3 年

AA+优选

信用债指

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3 年

11 月 18

日

007000

鹏华中债

1-3 年国

开行债券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23 年

11 月 18

日

006434

鹏华中短

债 3 个月

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

金

2023 年

11 月 18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注：1. 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金

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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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0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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